
山东理工大学研究生涉密学位论文管理规定 

鲁理工大办发〔2010〕10号 

为保守国家秘密，加强我校科研项目的管理，确保科研工

作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国

家科委、国家保密局发布的《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结合我校

的实际情况，特对研究生涉密学位论文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涉密学位论文的密级、保密期限 

根据学位论文涉密的实际情况，其密级一般确定为限制级、

秘密级、机密级。限制级指论文内容不涉及国家机密，但在一

定时间内限制交流和使用范围；秘密级指论文涉及国家机密；

机密级指论文内容涉及重要的国家机密。其保密期限分别为一

般不超过 5年、10 年、20 年。 

第二条  涉密学位论文确定的程序 

（一）国家批准的重大科研项目，特别是国防科技项目和

军工项目方可作为“保密项目”。只有涉及“保密项目”的学

位论文，学位申请者方可申请论文保密； 

（二）涉及“保密项目”学位论文必须在论文开题前，有

研究生及其导师根据论文产生的背景情况，提出拟定的密级及

保密期限的申请，并填写《山东理工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保密

申请书》，报所属培养单位； 

（三）各培养单位根据项目课题来源及研究生导师承担涉

密科研任务的情况，对论文拟定的等级及保密期限进行审核，

并提出审核意见，报研究生处审定； 

（四）研究生处根据国家及上级主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对

拟定为限制级、秘密级的论文进行审定，对拟定为机密级的学



位论文报学校保密委员会进行审定； 

（五）学位论文完成后，拟定密级及保密期限即为学位论

文的密级及保密期限，特殊情况需变更密级及保密期限的，须

填写《山东理工大学涉密学位论文密级变更审批表》，按照上

述程序进行审批。 

第三条 涉密学位论文的送审 

（一）涉密学位论文在进行答辩前与非涉密学位论文一样，

也必须参加论文评审，并且送审时间要求、评阅意见处理等与

非涉密学位论文相同； 

（二）涉密学位论文的评审由校学位办组织实施。送审时

可聘请有关高校、科研院所或经“保密项目”主管部门指定单

位的专家进行评阅，并由学校与对方签订保密协议，论文评阅

后应将送审的论文如数收回； 

（三）涉密学位论文的送审由专人负责，该同志应熟悉并

遵守我国及我校的有关保密管理规定。 

第四条 涉密学位论文的开题和答辩过程的管理 

涉密学位论文的开题和答辩与非涉密学位论文的开题和答

辩程序、要求相同，但涉密学位论文在开题和答辩后，要将提

交给开题和答辩委员会委员的材料如数收回，并与对方签订保

密协议，同时采取措施做好开题和答辩现场的保密工作。 

第五条  涉密学位论文的管理 

（一）涉密学位论文是重要的学术著作，也是科学研究成

果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密学位论文从开题、制作、完成到评阅、

答辩、归档，必须进行全过程保密管理； 

（二）涉密学位论文要有专人负责，按保密年限妥善保管。



因工作关系接触涉密学位论文的人员，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论

文的部分或全部内容； 

（三）研究生在学位论文答辩通过后，应将所完成的涉密

论文（包括电子文档）交校学位办统一保管，个人不得保存； 

（四）涉密学位论文只在学校档案馆存档，在保密期限内，

未经校保密委员会批准，任何人不得调阅。学校档案馆对涉密

学位论文的印刷本将另辟存放地点，妥善保管，在保密期限内

不提供读者服务； 

（五）研究生在向校图书馆提交涉密学位论文电子版时，

只在网上提交作者个人基本情况，但不得在网上提交涉密学位

论文全文，涉密学位论文的电子题录在其保密期限内不提供网

上服务； 

（六）涉密学位论文的保密期满即自行解密；经审批已确

定拟定密级的学位论文，原则上不得转为公开，特殊情况下，

最迟在论文送审前提出变更申请，按照涉密学位论文确定的程

序进行解密审批。 

第六条  各单位在向校学位办上报学位申请材料时，须提

交本单位所有涉密论文清单，并加盖单位公章。 

第七条  对研究生所发表的论文或完成的毕业论文中涉及

“保密项目”的内容，导师应严格把关，避免在论文中提及涉

密内容。 

第八条  本规定由研究生处负责解释。 

第九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